離婚協議書
立協議離婚書人如下：

   甲方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身分證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身分證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雙方均於自由意志下同意以下離婚協議內容，日後絕無異議。
以上雙方因個性不合，無法繼續共同生活，婚姻期間亦無生育子女，經彼此同意協議離婚，平和結束婚姻關係，二人各奔前程，此後男婚女嫁各不相干，本次離婚並經見證人二人確認雙方確有離婚之真意，同意接受及遵守以下離婚協議條款：
一、男女雙方即日起同意離婚，並同意於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      戶政事務辦理兩願離婚之登記。雙方並同意嗣後男婚女嫁各不相干，不得有干擾他方之行為。
二、相關財產之分配： 

   甲乙雙方名下個別擁有之財產均仍歸各自所有，雙方均同意不得就此為相互請求，雙方均願意放棄民事請求權，不得反悔。
三、本離婚協議書所訂各條，經雙方同意切實履行，如有違約情事，或非法干擾他方，願受法律之執行。
四、本協議書壹式五份，男女雙方及見證人各執乙份為憑，另一份呈戶政機關辦理離婚登記等手續。
(立協議書人)
男　　　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私章）
身分證號碼：
住　　　址：
女　　　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私章）
身分證號碼： 
住　　　址： 
見　證　人1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私章）
身分證號碼： 
住　　　址： 
見　證　人2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私章）
身分證號碼： 
住　　　址：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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